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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用管理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用管理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信用征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

标准化院。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李世繁、刘默、王秋霞、张嘉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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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信息报告格式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信用信息报告的原则、组成部分、基本内容、编排格式等。 

本标准适用于信用信息报告的组织和编写，其他活动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T 7156  文献保密等级代码与标识 

GB/T 7714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11668  图书和其它出版物的书脊规则 

GB/T 15835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GB/T 22117  信用  基本术语 

GB/T 26819  信用主体标识规范 

DB15/T 1110—2017  信用信息征集与应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117、DB15/T 1110—201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原则 

4.1 合法性 

    报告内容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及企业的合法权益。 

4.2 科学性 

报告内容的分类合理，数据项的选择科学，结构完整，能够准确反映法人和自然人的信用状况。 

4.3 易读性 

报告格式的编写应易于理解，用词不生涩，方便用户使用。  

4.4 独立性 

报告内容不应受到被调查对象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DB15/T 1104—2017 

2 

4.5 保密性 

对不同保密级别的信用信息应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并应保证信息安全。 

5 组成部分 

5.1 一般包括以下 3个组成部分： 

a) 前置部分； 

b) 正文部分； 

c) 结尾部分。 

5.2 各组成部分的具体构成要素见表 1。 

表1 构成要素表 

部分 要素 性质 备注 

前 

置 

部 

分 

封面 必备  

目次（目录） 可选  

序或前言 可选  

概述 必备  

其他 可选 其他需要列示的要素 

正 

文 

部 

分 

声明 必备  

信用描述 必备  

附录（附件） 可选  

其他 可选 其他需要列示的要素 

结 

尾 

部 

分 

索引 可选  

参考文献 有则必备  

图和附表清单 可选 图表较多时使用 

符号、缩略语等注释表 可选 符号等较多时使用 

封底 可选  

 

6 基本内容 

6.1 封面 

封面内容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密级，由报告编写单位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提出，并按照 GB/T 7156进行标识； 

b) 报告编号，由报告编写单位分配的报告唯一标识； 

注：建议按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可设子项，用“/”分割)—年份顺序号+后缀（可选，各子项用“/”分割，如：

密级/分类/载体类型/报告类型）”格式分配报告编号。为便于计算机排序处理，报告编号中不宜包含汉字和

其他特殊符号。 

c) 报告名称； 

d) 法人和自然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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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出具报告单位名称； 

f) 出具报告的时间。 

6.2 目次 

报告可有目次，并应另起页列示。 

6.3 序或前言 

序或前言一般是报告出具单位对报告基本特征的简介。 

6.4 概述 

应说明评级报告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a) 法人和自然人基本信息、释义等； 

b) 基本结论及风险提示； 

c) 出具报告单位及人员联系方式； 

d) 出具报告的时间。 

6.5 声明 

声明内容应为向本报告用户给予的提示或特别说明。包括但不限于： 

a) 报告出具单位及人员与法人和自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存在关联关系的，应予以说明； 

b) 报告出具单位人员已履行尽职调查和诚信义务，所出具报告的数据、资料及结论的客观、准确、

公正、及时； 

c) 报告内容未因受评机构和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任何影响。 

6.6 信用描述 

信用描述是法人和自然人信用报告的主要内容部分。描述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信用主体标识信息，符合 GB/T 26819的要求； 

b)  信用主体的基本信息； 

c)  信用主体的信用信息； 

d)  必要的图、表、数据资料等信息。 

6.7 参考文献 

6.7.1 参考文献置于报告主体部分的最后，宜另起页。  

6.7.2 所有被引用文献都要列入参考文献中，并应符合 GB/T 7714的相关要求。 

6.8 图和附表清单 

6.8.1 图和附表较多时，应列出图和附表清单，置于目次页之后。 

6.8.2 图在前，应列出图序、图题和页码。 

6.8.3 附表在后，应列出表序、表题和页码。 

6.9 符号、标志、缩略词、首字母缩写、计量单位、名词、术语等的注释表 

符号、标志、缩略词、首字母缩写、计量单位、名词、术语等的注释说明较多时，应汇集成表，置

于插图和附表清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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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附录 

附录（附件）为根据报告内容需要附加的其他内容。 

7 编排格式 

7.1 一般要求 

7.1.1 报告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编写。 

7.1.2 报告中同一类数据应明确精确水平和误差水平，不应随意变动。 

7.1.3 报告的组成要素、内容的格式、字号和字体应保持一致，不应随意变动。 

7.1.4 报告应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计量单位的书写应遵照 GB 3100和 GB 3101 的规定执行。 

7.1.5 报告宜用 A4纸。纸质、用墨、版面设计等应便于报告的印刷、装订、阅读、复制和缩微。 

7.1.6 电子版报告应采用通用文件格式。 

7.2 章节 

主体部分可根据需要划分章节，一般不超过4级，应有标题。 

7.3 图、表、公式 

7.3.1 术语、符号和缩略词 

7.3.1.1 术语、符号和缩略词在全文中应统一。 

7.3.1.2 引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记号、缩略词、首字母缩写字等时，应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以说明。 

7.3.2 图 

7.3.2.1 图应有编号。图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别依序连续编号。可按出现先后顺序统一编号，如:图 1、

图 2等，也可分章依序编号，如:图 2—1、图 3—1等，但全文应一致。 

7.3.2.2 图应能够被完整而清晰地复制或扫描。考虑到图的复制效果和成本等因素，图中宜尽量避免

使用颜色。 

7.3.2.3 图宜有图题，置于图的编号之后。图的编号和图题应置于图的下方。宜将图上的符号、标记、

代码等，用最简练的文字，作为图注附于图下。 

7.3.2.4 图宜紧置于首次引用该图的正文之后。对于理解正文并非是必须的、补充性的图宜置于附录。 

7.3.3 表 

7.3.3.1 表应有编号。表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别依序连续编号。可以按出现先后顺序统一编号，如:

表 1、表 2等，也可分章依序编号，如:表 2—1、表 3—1等，但全文应一致。 

7.3.3.2 表宜有表题，置于表的编号之后。表的编号和表题应置于表的上方。宜将表中的符号、标记、

代码，以及需要说明事项，用最简练的文字，作为表注附于表下。 

7.3.3.3 表宜紧置于首次引用该表的正文之后。对于理解正文并非是必需的、补充性的表应置于附录。 

7.3.4 公式 

7.3.4.1 公式应有编号。公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别依序连续编号。可按出现先后顺序统一编号，如: 

式(1)、式(2)等，也可分章依序编号，如: 式(1—1)、式(3—2)等，但全文应一致。编号应置于圆括号

内，标注于公式所在行(当有续行时，宜标注于最后一行)的最右边。公式与编号之间可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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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2 如正文中书写分数，应尽量将其高度降低为一行。 

7.3.4.3 公式中符号的意义和计量单位应注释在公式的下面。每条注释均应另行书写，移行时，与其

开始书写文字时的位置对齐。 

7.3.4.4 数字表达应遵照 GB/T 15835执行。 

7.3.4.5 应注意区别各种字符，如:拉丁文、希腊文、俄文、德文花体、草体；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字符的正斜体、黑白体、大小写、上下角标、上下偏差等。 

7.3.5 注释 

7.3.5.1 正文中文字内容须加以说明又不适于作正文来叙述，且又没有具体的文献来源时，可使用脚

注、尾注等注释。 

7.3.5.2 脚注放置在所注释正文所在页面的底部，尾注放置在所注释正文所在章节的末尾。 

7.3.5.3 图、表、公式中的数字、符号或其他内容需要脚注时，应对所要注释的对象使用上标进行顺

序编号，并避免与正文文字脚注或尾注的编号混淆。所要注释的内容按同样的顺序编排在所注释的表、

图或公式的下方。 

7.3.6 页眉和页脚 

7.3.6.1 除封面外，其他页面（包括附件或附录）均应设置页眉、页脚，并统一编制连续页码（见 7.3.7）。 

7.3.6.2 页眉和页脚可包括但不限于：标注报告出具单位名称、联系方式、报告获取方式等信息。 

7.3.7 页码 

7.3.7.1 主体部分和后置部分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前置部分用罗马数字单独连续编码，封面和封

底不编页码，但计入总页数。页码在每页标注的位置应相同。 

7.3.7.2 电子版报告可以按页或屏等用阿拉伯数字连续标识。 

7.3.8 附录 

7.3.8.1 附录宜用大写拉丁字母依序连续编号，编号置于“附录”两字之后。如:附录 A、附录 B等。 

7.3.8.2  附录中的图、表、公式、参考文献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别依序连续编号，并在数字前冠以

附录编号，如:图 A1；表 B2；式（B3）；文献[A5]等。 

7.3.8.3 附录通常另起一页编写。附录标题置于附录编号之后，并各占一行，置于附录条文之上居中

位置。 

7.3.9 其他 

7.3.9.1 特殊明示区域宜给出明确标识或标注，如：手工签署处、加盖公章处等。 

7.3.9.2 书脊参照 GB/T 11668 执行。 

 

 

 

                                                  

 

 


